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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

報名簡章

壹、活動簡介

「2018 勞動金像獎影片徵選競賽」由臺北市政府勞動局主辦，參

賽影片片長含片頭片尾至少應有 15 分鐘以上。本屆獎項共有 6 名，

分別是首獎 30萬元、貳獎 10萬元及優選 4名(每名 5萬元)，總獎金

60 萬元。獲獎者除獎金外，均有獎座一座。

報名的影片須為 104 年 7月 1 日以後拍攝製作完成的作品，凡以

勞動為核心議題，採紀錄片的形式呈現職業安全、性別工作平等、派

遣或非典型勞動、國際移工、全球化、工作運作、產業變遷、青年勞

動、勞動經驗傳承、勞動身分等均可投件。獲獎的優秀影像作品，將

宣傳及推廣予社會大眾，達到提升勞動議題能見度的目的，並作為推

廣勞動文化及勞動教育之用。

貳、活動時程

一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 107 年 9 月 10 日（星期一）為止，以「掛

號」郵寄或親送（週一至周五 10:00-18:00）至「2018 勞動金像

獎影片徵件小組」（10359 台北市大同區歸綏街 97 巷 4 號 B1），

並於3日內接獲承辦單位傳送之報名成功簡訊以取得作品編號，

方算繳件報名成功。（收件期間內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）

二、獎項公布：預定於 107 年 10 月 21 日公佈，以主辦單位通知為準。

參、活動辦法

一、參賽資格：凡年滿 16 歲，中華民國之國民或在臺灣工作或居留

（需有居留證）均可投件並為獲獎人。

二、作品規格：影片長度 15分鐘以上（未滿 15分鐘不符參賽資格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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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片格式為 MPEG、AVI 及 MOV 均可，參賽作品應有中文字幕，並

提供可直接撥放 DVD 格式拷貝，如有播放不佳或無法播放情形，

經通知限期補正而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，不受理評審。報名

參賽作品一律不予退還。

三、繳件內容：參賽表單（含附件 1 報名表及附件 2 授權同意書）、

全片 DVD 1 式 2 份及劇照及影片光碟 1 份（含 3 張以上劇照及

30 秒預告片。

四、獎項內容：獎項分為首獎、貳獎及優選，首獎 1名發給獎座 1座

及獎金新臺幣 30萬元，貳獎 1名發給獎座 1 座及獎金新臺幣 10

萬元，優選 4名發給獎座 1座及獎金新臺幣 5萬元。

五、請領方式：獎座署名為本競賽名稱、獎項名次及影片名稱，如為

2人以上團隊共同參賽，主辦單位不涉入獎座及獎金的分配方式，

獎金由團隊指派 1名代表人並檢附同意書，由代表人以領據向勞

動局請領；另依規定競賽獎金超過新臺幣 2 萬元之獲獎人，如為

國內居住之個人須按給付金額預扣 10%；若非國內居住之個人須

按給付金額預扣 20%，且參加比賽得獎之獎金應併入年度綜合所

得總額申報納稅。

肆、注意事項

一、獲獎人須同意授權得獎影片無償授權勞動局及其授權之人或承受

本徵件競賽業務之法人，於授權期間將影像作品於本競賽相關活

動（如頒獎典禮或巡迴放映）以及勞動局基於推廣勞動教育之目

的，非營利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、公開口述及展示；並得將獲獎

影像作品重製、改作（包括但不限於光碟片形式）或部分剪輯，

於本案相關活動宣傳運用，前開授權期間以 5 年（自頒獎典禮之

日開始起算）為限。

二、有關網路發布部分，獲獎人如不同意將全片於勞動局所屬影音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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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及活動官網發布以昭公信，需於頒獎典禮前依主辦單位要求，

提供 5 分鐘以上得獎影片片段，如無法於期限內提供，需同意授

權由主辦單位剪輯發布。有關勞動局影音平臺及官網影片係採嵌

入 Youtube 連結方式觀賞，獲獎人如不同意交由主辦單位上傳本

活動相關 Youtube 帳號，亦可自行上傳所屬頻道，俾利連結使用。

三、獲獎人須同意授權勞動局製作得獎影片 DVD，並無償提供國內圖

書館或文化教育機構典藏，作為勞動文化推廣使用

四、參賽者應擔保就其參賽作品享有一切著作權利，並無抄襲、剽竊

之情事，影片中有利用他人著作或權利(包含文字、影像與聲音等)

時，參賽者應自行取得該著作財產權人或權利人之同意或授權，

若有作品不實、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行為，相關法律責

任與損失，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賠償，與主辦單位無關。

五、參賽者須詳閱報名須知相關規範與說明，參賽者或得獎者若有參

賽資格不符、作品不實、違反著作權法、違反本報名須知規定或

其他法令者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，並追回其已領

取之獎座、獎金，參賽或得獎者均不得有異議，同時名額不遞補。

如因此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及所產生之法律責任，參賽或得獎

者須負完全之法律責任。


